附件2
[bookmark: bookmark20][bookmark: bookmark21][bookmark: bookmark22][bookmark: _Hlk137726803]会计师事务所（全称）业务报备情况
自查整改报告
一、自查情况
[bookmark: bookmark23][bookmark: OLE_LINK1]（一）是否将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事务所承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》第十四条规定审计业务出具的报告（简称审计报告），通过财政部统一监管平台进行报备。要分年度列出出具报告数量（其中司法报告单独注明）、完成报备数量（其中司法报告单独注明）、未完成报备数量和未完成报备的原因、以及退回报告数量和退回原因。（注：按报告日期统计年度数量）。
	年度
	出具报告数量

	完成报备的报告数量
	未完成报备的报告数量
	未完成报备的原因
	退回报告数量
	退回
原因

	2025年
	
	
	
	
	
	


[bookmark: bookmark24]（二）业务报备信息是否真实准确完整，是否与业务档案保持一致。

[bookmark: bookmark25]（三）是否建立业务报备内部管理制度，是否指定专人负责业务报备工作。


工作人员姓名：      联系电话：

二、整改情况


存在上述三个方面业务报备问题的，分析原因，并描述整改完成情况。
一 6 一

[在此处键入]	[在此处键入]	[在此处键入]







会计师事务所名称（盖章）：
主任会计师/首席合伙人/分所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年 月 日
